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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称
	余江公安分局辅警服装采购项目

	数量
	1批

	交货期
	按采购人实际需求，在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0天内完成生产并交货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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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需求
1.采购清单
	产品名称
	材料名称
	单位
	参考价格

	常服
	涤粘仿毛哔叽
	套
	258

	内衬衣
	棉涤斜纹布
	件
	63

	夏执勤服（文职款）
	多异聚酯复合纱平纹布
	件
	95

	长袖制式衬衣（文职款）
	多异聚酯复合纱平纹布
	件
	100

	单裤（文职款）
	聚酯仿毛华达呢
	条
	88

	裙子（文职款）
	聚酯仿毛华达呢
	条
	52

	春秋执勤服（文职款）
	聚酯仿毛哔叽
	套
	253

	冬执勤服（文职款）
	聚酯仿毛哔叽
	套
	351

	夏执勤服（勤务款）
	复合聚酯平纹布
	件
	98

	长袖制式衬衣（勤务款）
	复合聚酯平纹布
	件
	121

	单裤（勤务款）
	复合聚酯四面弹力平纹布
	条
	122

	夏作训服
	棉涤纬弹斜纹布
	套
	258

	春秋执勤服（勤务款）/春秋作训服
	棉涤纬弹加厚斜纹布
	套
	287

	冬执勤服（勤务款）/冬作训服
	棉涤纬弹加厚斜纹布
	套
	383

	多功能服
	防水透湿复合布
	套
	489

	荧光黄多功能服
	防水透湿复合布
	套
	515

	反光背心
	网眼布
	件
	92

	雨衣
	聚氨酯湿法涂层布
	套
	438

	大檐帽
	涤粘仿毛哔叽
	顶
	49.5

	卷檐帽
	涤粘仿毛哔叽
	顶
	50.5

	布面执勤帽/作训帽
	聚酯仿毛哔叽
	顶
	27

	网眼执勤帽/作训帽
	聚酯仿毛华达呢
	顶
	26

	裁绒帽
	聚酯仿毛哔叽
	顶
	57.5

	单皮鞋
	
	双
	265

	冬执勤靴
	
	双
	444

	作训鞋
	
	双
	136

	雨靴
	
	双
	163

	帽徽(金属)
	
	个
	5.2

	领花(金属)
	
	个
	4.2

	胸徽(金属)
	
	个
	3.9

	号牌(金属)
	
	个
	4

	硬式肩章
	
	副
	12.5

	软式肩章
	
	副
	7.6

	套式肩章
	
	副
	4.4

	丝织帽徽
	
	个
	1.5

	臂章
	
	个
	2.2

	胸徽(丝织)
	
	个
	1.8

	号牌(丝织)
	
	个
	1.8

	领带
	
	条
	15.5

	内腰带
	
	条
	40

	执勤腰带
	
	条
	36


备注：1.成交供应商应按《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服装及标识系列技术标准(试用稿）》规定样式、标准生产。
2.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自2023年以来2个同类项目合同复印件及合同所对应发票作为履约能力证明，并提供有效检测报告。
2.技术需求 
1.此次共采购41个品类，具体采购数量由下单的实际数量为准。
2.材料、生产和检验执行公安部执行标准：
	2.1《辅警服装  文职夏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辅警服装  文职长袖制式衬衣》（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辅警服装  文职单裤》（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4《辅警服装  裙子》（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5《辅警服装  文职春秋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6《辅警服装  文职冬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7《辅警服装  勤务夏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8《辅警服装  勤务长袖制式衬衣》（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9《辅警服装  勤务单裤》（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0《辅警服装  夏作训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1《辅警服装  春秋作训服、勤务春秋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2《辅警服装  冬作训服、勤务冬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3《辅警服装  多功能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4《辅警服装  内穿衬衣》（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5《辅警服装  反光背心》（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6《辅警服装  雨衣》（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7《辅警帽 大檐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8《辅警帽 卷檐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19《辅警帽  布面作训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0《辅警帽  网眼作训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1《辅警帽 栽绒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2《辅警鞋 男单皮鞋》（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3《辅警鞋 女单皮鞋》（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4《辅警鞋 冬执勤靴》（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5《辅警鞋 作训鞋》（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6《辅警鞋 雨靴》（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7《辅警服饰  金属帽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8《辅警服饰  金属领花》（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29《辅警服饰  金属胸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0《辅警服饰  金属号牌》（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1《辅警服饰  硬式肩章》》（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2《辅警服饰  软式肩章》》（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3《辅警服饰  套式肩章》》（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4《辅警服饰  丝织帽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辅警服饰  臂章》（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6《辅警服饰  丝织胸徽》（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7《辅警服饰  丝织号牌》（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8《辅警服饰  领带》（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39《辅警服饰  内腰带》（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40《辅警服饰  执勤腰带》（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41《辅警服装  男常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2.42《辅警服装  女常服》（试用稿）技术执行标准





注：以上技术要求，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任何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


（二） 商务条件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要求：
1.合同货物质量保证期自合同货物到货验收合格后12个月。
2.按采购人指定地点发货，直接送到用户地点，到货并验收合格之日起90天内，如发现不合体等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换。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180天内，如发现材料及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换。
3.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符合国家技术规格和质量标准的原厂商出厂正宗原装合格产品，全新从未用过、保存完好货物，不得使用库存产品供货，如发生所供商品与投标时承诺的不符，采购人有权拒收或退货，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4.成交供应商必须照采购人的要求安排1个或多个专业的量体队伍，实地对每个使用者进行逐一测量，并向采购人提供一份详细的测量清单，测量清单未经采购人许可不能提供给任何人。
5.每批次服装发放前，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提供的辅警信息和要求，以每位辅警为单位包装，在每件物品包装箱上，标注物品码号、辅警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信息，以便发放。
2、付款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1.付款方式：
1.1结算货款的确定：按每批次所供经采购人验收合格货物的总量*对应货物的合同单价，确定结算货款。
1.2货款的支付：
①成交供应商凭相关凭据（包括：送货单、采购人的验收入库收据、正式发票等）进行结算，采购人收到发票及其他采购人要求的报账资料后支付货款。成交供应商开票延迟的，采购人有权暂不付款且不承担任何款项逾期责任。如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发票不能通过税务认证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或于发现问题后退回，成交供应商应及时更换并承担采购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2.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需以“见索即付 ”银行保函的形式交纳合同总金额10%的履约保证金，该履约保证函将在合同项下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且无质量 、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后7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3、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4、交货时间
按采购人实际需求，接采购人生产通知之日起30天内完成生产任务并交货。
5、货物包装、发货及运输验收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本行业通用的方式进行包装，且该包装应符合国家有关包装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适应于长距离运输并有良好的防潮、防震和防破损装卸等，确保货物完整无损运抵交货采购人指定地点。
2.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货物安全运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不另收任何费用。
3.货物在交货前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货物在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24小时内或货到采购人前48小时通知采购人，以准备接货。
5.制作中检验：产品生产期间采购人有权到生产企业按照公安部要求进行产品质量检验。
6.到货验收：
合同生效后，采购人采取随机抽取货物送检的方式，至少抽取1套荧光黄多功能服和其他任意一个品种一套进行送检，抽取的货物样本送交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由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省级以上具备“CMA”标识的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外观及质量（至少包含本项目所述技术参数）检测，如第一次抽取的货物检测结果判定为不合格，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的百分之二十并要求成交供应商限期整改，整改后采购人组织第二次货物检测，如结果仍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采购人有权拒收并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解除本项目合同。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造成采购人的一切损失或按要求重新组织生产。检测时需做破坏性试验的产品，其数量将不计入最终供货数量。检测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验收后填写《货物验收单》（汇总表及清单），各一式三份作为货款结算的依据。
8.验收中不符合公安部货物相关标准的产品超过合同总量2%时，视为整批货物不合格。
9.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提供的辅警着装信息和要求，在每套（件）服装内包装盒（袋）上，标注服装号型和工作单位、姓名，在外包装箱上，标注姓名和
工作单位等信息，以便交货验收和发放。
10.成交供应商对验收中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应在2天内给予书面答复，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负责实施。
6、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采购人组织的对此项目制作各个环节的全程监督和随机检查，并在此项目制作的每个环节开始前通知采购人到场确认。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如发现违反公开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供货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依法处理。
2.投标人应认真编制针对此项目的前期准备方案、技术方案的制定、技术人员 的安排、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计划安排、安全管理制度、产品检验方案、运输计划、交货验收方案、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方案。
3.投标人中标后产品制作时应做工精细，线条整齐；生产流程要保证面料、辅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卫生，避免污染。
7、保险
投标人可根据采购项目需求确定是否购买运输保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如行业或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8、安全保密要求
1.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者披露与采购人业务有关的资料和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成交供应商有义务对安排给本项目的工作人员加强安全保密教育，提高工作人员保密观念，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执行保密规定。成交供应商必须对因己方工作人员有意或无意造成的损失负有法律责任。
3.成交供应商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及《保密承诺书》。


注：以上商务条件，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任何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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